关于建立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工作承诺制度的通知
各办学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工作，避免迟报、漏报、错报等现象，切实减少服兵役高校学生咨询与投诉，根据江苏省资助管理中心《关于建立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工作承诺制度的通知》要求，在我院建立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工作承诺制度。
请各办学单位相关负责同志认真研读《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工作承诺书》（详见附件），签字作出承诺，并加盖办学单位印章。各校签字盖章的承诺书扫描件（PDF格式）请于11月25日前，用电子邮件方式发至邮箱：1270301825@qq.com。邮件及附件统一命名为“**办学单位服兵役学生资助工作承诺书”。
学院联系人：董自上；联系电话：025-83335357。

附件：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工作承诺书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

2022年11月23日
附件
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
工作承诺书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

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事关安全稳定，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为切实履行五年制高职学生资助工作管理职责，确保该项政策不折不扣落到实处，现就我校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工作承诺如下：

一、精准掌握资助政策。学校已认真学习并全面准确理解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政策，精准把握资助对象、条件、标准和工作流程。

二、广泛宣传资助政策。学校通过微信公众号、官网、班级群、资助手册等形式，深层次，全方位，多角度及时宣传政策，尤其对退役士兵学生，开展“一对一”、“面对面”方式宣传，确保政策宣传无死角，不存在服兵役学生不知晓政策的情况。

三、部门协同应助尽助。学校招生、教学管理、资助等部门密切配合，通过数据比对等方式，全面、准确地摸清服兵役学生底数，将符合条件的学生全部纳入资助范围。

四、及时收集申请材料。学校已全面、及时收集学生的申请材料，明确告知学生提交申请材料的内容、方式、地址、联系人、咨询电话和截止日期，确保所有符合条件的学生知晓材料报送要求，并畅通咨询渠道。

五、严格审核申请材料。学校按照《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财教〔2021〕310 号）和国家有关规定，严格审核学生申请材料，对学生提交的申请表中各项目严格审核把关并及时盖章，确保上报资助系统的材料符合资助要求。

六、按时上报申请信息。学校及时、全面上报申请信息，并在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中按时、准确录入受助学生信息，完成校级审核。如学校未在规定时间内上报所有学生的申请信息，出现迟报、漏报等情况，或系统录入不及时、不完整、不真实、不准确，导致部分学生不能享受国家教育资助，学校承担责任并自筹资金将服兵役学生国家教育资助政策落实到位。

七、及时足额发放资金。学校加强财务管理，做到专款专用。及时、足额发放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资金。对符合退役入学或退役复学学费减免条件的学生，及时办理学费减免手续，逐年减免学费，严禁先收后退。及时上报因退兵、学生退学等产生的结余资金，不截留、挤占、挪用、虚列、套取资金。

八、实行动态调整机制。对在学制期内因出国、疾病等原因，办理保留学籍或休学等手续的学生，学校暂停其相关资助资金的发放，待其恢复学籍后再行发放。超过基本修业年限的学生不再享受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

九、加强资助档案管理。学校将学生申请材料、认定结果、资金发放、名单变动等有关凭证和工作情况分年度建档备案，做到资料齐全，管理规范。

十、做好舆情监测、处置和报告。学校公布热线电话，积极受理学生相关方面咨询和投诉，主动接受群众和师生监督。做好舆情监测，及时掌握有关信息。发现舆情果断处置并第一时间向学院学生管理处报告。

以上承诺，如有违反及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学校愿意承担相关责任。

办学单位学生管理部门负责人（签字）：
联系方式：

承诺单位（分院、办学点盖）：

日期：    年     月     日

